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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扣除金额为13,951.18万元，扣除后的营业收入金额为17,765.90万元，

扣除原因主要为新能源商水项目、郯城项目、府谷项目经造价师审核，部分施工及设备合同价格高于指标

水平，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

（1）请公司按合同补充说明获取新能源业务订单的方式、过程，是否通过公开招投标等竞争方式获

得，是否符合行业惯例；结合公司项目开发能力及直接或者间接来自关联方项目的情况（如适用），说明

公司项目获取是否过度依赖关联方，相关关联方是否在上市公司任职，是否在或者拟在上市公司体外从

事同类或者竞争性业务，并重点分析公司获取项目的合理性、合规性和可持续性等，并审慎判断说明公司

未纳入扣除范围的新能源项目是否具备稳定业务模式，以及营业收入扣除金额的完整性。

公司回复：

一、公司本年收入确认的重要新能源项目获取订单方式等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订单获取方式 获取过程

是否符合行业惯

例

1 平泰能源枞阳麻布山20MW分散式风电项目 参与招投标

经业主方推荐， 并经招投

标的方式获取。

是

2 山西灵丘县20+6MW分散式风电项目 参与招投标

经业主方推荐， 并经招投

标的方式获取。

是

3

河南周口商水胡吉22.8MW分散式风电工程设备

采购合同

前期协助业主方进行

项目开发， 后经双方

协商定价。

前期协助业主方开发，经

业主方指定， 公司与总包

方协商后签订业务合同。

是

4

阜新市晶步100MW光伏发电项目光伏区建筑安

装工程专业分包项目

双方协商

与项目一级分包商协商后

定价。

是

5 山东郯城优能博远100MW风电项目 双方协商

公司前期协助业主方开发

该项目， 后与业主方协商

后签订业务合同。

是

6 府谷宁源碛塄48MW分散式风电项目 双方协商

业主方协商后签订该项目

业务合同。

是

二、公司业务开发的关联方依赖、同业竞争等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相关项目确认的收入情况分别为：枞阳项目8276.24万元，灵丘项目1403.53万元，府

谷项目3085.30万元， 三个项目收入合计金额为12765.07万元， 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41.24%，从收入占比的角度来说，公司并未对关联方形成过度依赖，此外，虽然该项目因关联交易而获取，

但公司团队人员在项目开发前期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公司团队已经具备独立开发项目的能力，项

目的获取不存在过度依赖关联方的情形。 作为公司关联方，大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有控股” ）

已委派董事（张良、席宁）及监事（王元康）到公司任职，大有控股的相关情况如下：

1、大有控股成立于2019年11月29日，以进行新能源产业投资为目的而设立，为发展新能源业务，大

有控股组建了相关业务团队，团队人员包括项目开发和工程履约，工程履约人员占多数。

2、大有控股于2020年4月取得公司的控制权，收购公司后，其拟以公司作为新能源产业投资的平台

公司，为支持公司的发展、规避同业竞争并考虑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大有控股于2021年开始陆续将其组建

的业务团队转移至公司，推动公司着手发展新能源开发及工程履约业务。截止目前，大有控股已经没有新

能源开发相关业务人员，因此，从人员构成情况来说，大有控股与公司不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关系。

3、2021年大有控股进行了两笔新能源投资业务，分别为安徽枞阳项目和山西灵丘项目，其以收购的

方式参与新能源开发业务，而公司是联合央企、国企等企业以项目申报的方式开发新能源业务，并带动工

程履约、设备销售和电站运维业务，二者业务模式的不同决定双方不存在竞争性业务。

三、在获取项目的合理性及合规性方面。

公司已经组建了完整的业务团队，相关负责人均来自新能源央企或业内知名民营企业，具备在项目

前期的辅助开发、业务合同签订过程中的合同条款的判断及谈判等能力，在履约过程中对项目的管理能

力，能够为公司独立获取项目并顺利履约提供有效的支持。 具体理由为：

（一）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方式获取的项目为枞阳项目、灵丘项目

及府谷项目，其中，枞阳及灵丘项目在交易价格公允的前提下，经业主方推荐，公司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获

取；府谷是通过与业主方协商后签订取得业务合同，府谷项目除承担建设工程，公司还提供包括项目验收、环

境保护验收、水土保持验收等，因此，业主优先考虑与公司签订了业务合同，且枞阳及灵丘项目的投标过程中

公司不存在围标、串标等违反《招投标法》的违法行为，因此，此三个项目的获取具备合理性、合规性。

（二）非关联交易项目中的商水项目系公司在项目前期协助业主方进行了辅助开发，包括协调土地

征迁、土地证办理、项目施工手续办理等，后经业主方推荐与总包方经沟通协商后依据法律法规签订业务

合同；郯城项目系前期协助业主方进行了辅助开发，包括协调土地征迁、临时征地等，后与业主方经协商、

谈判后签订了业务合同，因此，以上两个项目的获取具备合理性、合规性。

四、公司目前的业务模式为将项目开发作为重点工作，注重在项目开发的前期为业主方（总包方）提

供增值服务，并通过全面统筹项目开发前期的各项工作，做好项目收入成本预判，提高项目后续合作沟通

过程的议价能力，以此推动工程履约、设备销售及电站运维业务的发展，该业务模式是依据公司目前的团

队水平等资源条件确定的，经过近两年的业务发展情况得以证明其可支持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 因此，

公司具备可持续获取订单的能力。

五、公司认为，2021年未纳入扣除范围的新能源项目为已经具备稳定的业务模式，营业收入的扣除的

金额也是完整的，理由如下：

（一）公司已经组建了完整的业务团队，在具体业务中，无论是项目开发、工程履约及电站运维业务，

均具备完整、独立的投入、加工处理和产出能力，公司团队有能力独立的开拓、推进相关业务，并能够有效

的对项目进行管理，为公司经营创造效益。 公司各业务团队人员情况如上述1（4）题答复中“项目核心工

作人员情况表”

（二）公司自2020年开始开展新能源EPC工程业务，2021年以电站开发端为重点，工程履约、设备销

售及电站运维业务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公司新能源业务2020年营业收入11,648.04万元，2021年营业

收入30,953.54万元，2022年度正在实施的合同65,048.56万元， 无论从新能源业务的范围还是从业务规

模的角度来说，公司新能源项目开发、工程履约、设备销售及电站运维的业务模式已经成熟。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

号—业务办理》关于营业收入扣除的相关规定，管理层经审慎判断，暂将商水项目、郯城项目、府谷项目认

定为未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项目， 扣除的理由是造价工程师从工程施工角度判断合同价格高于指标水

平。管理层在未来期间，将继续推进整合服务以获得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并形成公司主要运营模式，同时，

管理层也需要时间观察，我们推行的差异化服务以获取高于平均水平毛利的开发模式是否能形成稳定的

业务模式；其余未扣除项目，公司的开发团队和履约团队有能力维持公司项目的持续开发及获取合理毛

利，因此，公司营业收入扣除金额具备完整性。

（2）请公司逐一补充说明认定各项合同价格是否公允的判断过程及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对比同行业

可比公司水平、第三方造价工程师专业意见等，结合不同项目毛利率水平说明判断结果的合理性；结合未

进行收入扣除的新能源项目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认定相关项目交易价格公允的合理性、充分性。

公司回复：

一、在合同价格的公允性方面

根据公司了解，新能源行业工程总包依据业务及所承担责任的不同平均毛利率在10%-25%不等，公

司获取项目后，在项目施工前期及施工过程中，承担了大部分职能，包括但不限于风机选型、机位点确定、

征地协调、环评水保、现场施工及管理、分包外协工作组织及安排等。 公司项目的毛利率符合行业的毛利

率水平，价格是公允的，具体项目合同价格形成的情况如下：

（一）枞阳项目的整体毛利率为11.27%（其中，工程施工毛利率5.86%，材料采购毛利率13.63%），灵

丘项目21年施工部分毛利率为9.7%。公司组建了较完整的业务团队后，自身已具备相应的开发、辅助开发

和履约施工能力，对于该项目本身和各类情况都非常了解。 所以大股东作为业主方在综合考虑各项因素

后向总包方优先推荐了公司作为项目分包，之后经过总包方的评估和招投标比选，公司最终获得了以上

项目。 公司在上述项目前期对风机选型、机位点协调、项目履约团队搭建、分包外协组织等施行了相关工

作，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严格按项目施工规划要求指导、协调项目现场施工及征地协调，从而确保了整体施

工周期和过程中的成本可控。此两个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公司承担了工程质量责任、消除缺陷责任、竣工试

验责任、隐蔽工程和中间验收义务、工程接收责任等，并针对以上责任违约履行相关赔偿的责任。 在塔筒

和风机采购业务中，公司主要承担了技术性能、设备包装、设备运输、设备交货、交货期限、设备验收、质量

保证、环境与安全保证、售后服务等责任。

（二）商水项目的整体毛利率为23.44%（工程毛利率为15.96%，设备采购32.98%），该项目前期接洽

时我公司就利用公司团队在河南地区的优势，协调地方关系，协助项目开工手续办理、联系送出线路同步

建设，承诺后期协助项目并网。尤其是利用地方关系积极协助了两个乡镇和7个村的征地协调，确保项目7

月初具备了开工建设条件。在技术方面结合以往经验对项目风机、开关站设备选型、开关站综自系统优化

给予了大量的成熟经验和建议，减少了投资，对风机基础的优化工作节省了大量成本。由于前期即介入了

该项目的设计优化和整体施工的策划，且在河南地区有着更为成熟的项目管理经验和分包选择，这些优

势进一步降低了施工周期及工程成本。其次，该项目公司在2021年5月份完成了与业主方的谈判和合同条

款的确认，6月末完成了下游厂商的谈判和合同条款的确认，其间国内原材量价格在5月达到了历史新高，

而6月又快速的回落，（期间5月热卷指数（hcfi）最高6718点，螺纹钢指数（rbfi）最高6193点，6月热卷指

数（hcfi）最低5056点，螺纹钢指数（rbfi）最低4808点）这对公司在本项目的采购业务毛利也形成了一

定正向的推动。 该项目施工合同对质量管理、工程变更与索赔、竣工验收与结算、保障与保险等方面约定

了严格的条款，就公司项目施工质量保障上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由此公司承担了工程质量责任、竣工试验

责任、缺陷担保责任、消除缺陷责任等，并由此造成的违约承担赔偿责任。在塔筒采购业务中，公司主要承

担了技术性能、设备包装、设备运输、设备交货、交货期限、设备验收、质量保证、环境与安全保证、售后服

务等责任。

（三）府谷48MW风电项目的毛利率为17.98%，由于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毛利发生并不平

均，所以该毛利率仅为阶段性的毛利率。 经我公司履约部门预估，该项目整体毛利为16.94%。 该项目公司

除常规现场施工以外，前期即为业主方将该项目环评水保及林业协调工作等纳入主要工作范畴，公司组

织履约团队对该事项做了充分评估，并在项目过程中就对所选风机、机位点、基础等做了有效协调，并结

合环评水保工作为项目最大限度节省该项目相关成本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和积极的工作。该项目在施工质

量上从工程质量所包含的内容及确保工程质量须履行的检查程序、工程验收、施工缺陷责任和保修责任

方面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形都进行了严格的约定。 公司在其中承担了清除不合格工程责任、竣工试验责

任、施工期运行修复责任、竣工清场责任、消除缺陷责任与保修责任等，以及由于上述违约而承担的赔偿

责任。

（四）郯城项目截止2021年底工程施工的毛利率为15.93%，（未含垫资成本），该项目目前公司仅负

责部分常规现场施工工作。 后续相关业务增减项及整体毛利率会依据项目整体情况再进行相应调整。 该

项目在工程质量、试验和检验、竣工试验和竣工验收、缺陷责任与保修责任等方面要求公司做好施工过程

的管理及流程的监控工作，确保项目施工质量符合法律法规及项目自身实际情况的要求，公司承担了项

目质量责任、缺陷担保责任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 郯城项目塔筒采购截至报告期内尚未执行，公

司可能需要承担：知识产权、产品包装、产品保险、交货及运输、货物交付、安装、调试和试运行、售后服务、

提供备品备件及易耗品等责任。

（五）阜新100MW光伏项目的毛利率为-1.19%，毛利率为负值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该项目工

期原定为2020年12月30日全容量并网发电，但是由业主供货的光伏组件到货滞后，于2021年12月初才全

部到场，造成整个工程的工期后延，我公司管理成本因此增加。 2、光伏区域部分征地问题，业主方解决缓

慢，施工不能连续进行，人工和机械投入效率低下，造成施工成本增加。 3、由于工期延长，原材料涨价，比

如我方采购的箱逆变一体机价格上涨13.72%，增加了项目成本。 4、该项目设计变更较多，集电线路图纸

工程量增大，部分光伏区组件从405Wp变更为440Wp，桩基础随之更改，相关签证还没有给我方确认。

（六）报告期内主要项目合同收入、合同成本、合同毛利率及造价工程师机构的对总包合同价格调查

意见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度收

入

2021年度

成本

2021年度

毛利率

造价工程师对合同价格意见

商水项目 10,126.76 7,752.71 23.44%

分包合同价格为11,216.23万元，按指标计算相关工程价格为

8,427.23万元。

枞阳项目 8,276.24 7,343.54 11.27%

合同价格为11,588.02万元， 按指标计算相关工程价格为12,

438.33万元。

灵丘项目 1,403.53 1,267.38 9.70%

分包合同价格为17,130.70万元，按指标计算相关工程价格为

17,455.36万元。

府谷项目 3,085.30 2,530.42 17.98%

施工承包合同价格为5,152.98万元， 按指标计算相关工程价

格为4,656.92�万元。

郯城项目 512.93 431.22 15.93%

合同价格为16,479.44万元， 按指标计算相关工程价格为12,

854.68万元。

阜新项目 7,091.82 7,175.97 -1.19%

合同价格为15,315.63万元， 按指标计算相关工程价格为16,

483.23万元。

合计 30,496.58 26,501.24 13.10%

注：造价工程师选取两大国有发电集团发布的工程造价指标为基础进行指标计算参考。

综上，公司认为，结合问题1（4）中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毛利率水平表，公司项目的毛利率符合行业

的毛利率水平，价格是公允的。 经造价师核对，公司商水项目、府谷项目及郯城项目的合同价格高于指标

水平；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在项目前期为业主方提供的辅助开发服务导致项目毛利率增加的业务方式

是否可持续尚待进一步验证，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已经将该项目的营业收入予以扣除。

二、在未进行收入扣除的新能源项目中，枞阳项目、灵丘项目的业主与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在业主

的推荐下，公司参与总包单位的招投标并签订建设合同，枞阳项目的毛利率为11.27%、灵丘项目的毛利率

为9.7%，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毛利率水平和指标水平；公司采用“市场比价法” 和“成本+合理利润

法”两种方法自查是否存在关联方显失公允的情形，对于“市场比价法” ，公司参考造价工程师对合同价

合与指标文件的比价，未高于指标水平；对于“成本+合理利润法”参考同行业平均毛利率比较法，未高于

参考毛利率水平；经两种比较办法，公司认为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符合市场定价法，未因关联方关系导致

交易不公允。

（3）请结合各新能源项目中分包方承接的具体劳务工作、配备的人员数量，分析说明总包方将工程

施工及设备销售业务分包给公司，公司再对外采购设备并分包劳务是否具备商业合理性及必要性，是否

符合《招标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行业惯例；并补充说明各业主方、总包方、分包方的行业经

验、资金实力、人员结构等，结合前述回复分析说明相关方是否具备实际开发或承建上述项目的综合实

力、风险应对能力，进一步判断相关项目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采取的核查方式和过程。

公司回复：

一、公司各新能源工程履约项目的具体劳务工作见上述第1题（1）问答复内容，总包方将工程施工及

设备销售业务分包给公司，公司再对外采购设备并分包劳务的原因如下：

（一）新能源工程施工专业分包的方式能够更加合理的保证项目各方利益最大化。 即通过专业施工

队伍能够保证资源成本的有效控制，对施工作业人员合理配置，施工机具有效控制，确保项目能够如期建

成的同时，各方能够实现预期收益。 因此，总包方向公司分包业务，公司再对外采购并分包劳务的业务方

式是各方最大利益化选择的结果。

（二）新能源工程施工专业分包的方式能够降低项目施工风险，确保项目能够顺利建成。新能源行业

尤其是风电工程汇集了风机吊装、电气安装和建筑施工等工程领域的各项工作，安全、优质地完成一个风

电项目需要由外协单位完成相关协作工作，降低、分散项目施工风险的角度来说，普遍存在外协的情况。

由于国内新能源行业迅速、持续的扩张，各电力企业新能源项目遍布全国，造成了底层施工队伍管理能力

不足、专业性不强、执行规程规范意识淡薄及安全管控能力欠缺等缺陷。 因此，新能源工程履约行业需要

一支专业技术、成本控制能力、质量控制能力等项目管理能力卓越的工程履约管理团队，公司现有管理团

队可有效的解决该行业中央企总包方与外协单位无法进行有效业务合作的问题，由此出现大型国央企承

接EPC总包业务后，将项目对外分包的情况，公司承接项目后，委派专业的项目管理人员到项目现场指导

相关外协单位劳务人员开展施工工作，避免外协单位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上述风险，把控项目施工质

量和项目进度，也能够降低公司在项目施工过程中的自身管理压力。 因此，总包方向公司分包业务，公司

再对外采购并分包劳务的的业务方式是确保新能源项目能够顺利履约的有效方式。

（三）从公司工程履约实际情况来说，在项目进度、质量及安全等主体工作方面，公司借鉴国内新能

源电力央企国企的管理模式，即在工程主要内容方面均由公司人员负责，与总包方签订相关合同时就项

目施工质量等方面都约定了严格的违约责任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清除不合格工程责任、竣工试验责任、消

除缺陷责任、质保责任、接收工程责任等，为确保项目依约定完成，公司在相关设备采购、外协单位选择进

行了严格的筛选，在施工现场管理方面对相关方及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全面介入作业面的各项管理

工作，公司在工程施工中不存在不负责任的恶意转包和无序分包行为。 目前公司施工的项目均未发生因

工程质量等方面的违约责任。

综上所述，总包方将工程施工及设备销售业务分包给公司，公司再对外采购设备并分包劳务具备商

业合理性及必要性，符合《招标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行业惯例。

二、项目各主体的行业经验、资金实力、人员结构等相关情况如下：

（一）公司各项目的总包方的行业经验、资金实力、人员结构等相关情况如下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包单位 人数 行业经验 资金实力

1

河南周口商水胡吉22.8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中国能建集团安徽电力建设

第二工程公司

1000人以上

具备新能源行业EPC

总包资质、 具备电力

设计资质等

注 册 资 本 ：

42080.39万元

2

山西灵丘县20+6MW分散

式风电项目

安徽华电工程咨询设计有限

公司

500人以上

具备新能源行业EPC

总包资质、具备电力

设计资质等

注册资本：

11000万元

3

平泰能源枞阳麻布山2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安徽华电工程咨询设计有限

公司

500人以上

具备新能源行业EPC

总包资质、具备电力

设计资质等

注册资本：

11000万元

4

阜新市晶步100MW光伏发

电项目光伏区建筑 安装工

程专业分包项目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

公司

2000人以上

具备新能源行业EPC

总包资质、具备电力

设计资质等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

注：府谷项目、郯城项目及乌海项目公司直接与业主方签订相关业务合同，故未列示。

（二）公司各项目的业主方的行业经验、资金实力、人员结构等相关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业主单位 人数 行业经验 资金实力

1

河南周口商水胡吉

22.8MW分散式风

电项目

胶州市聚成新能源有限

公司

未获悉

从事新能源开发行业5年

以上，未获悉其代表性项

目。

履约过程中未出现实

质性违约情形， 该项

目已经顺利完成履

约。 注册资本：50万元

2

山西灵丘县

20+6MW分散式风

电项目

大有控股有限公司 50人以上

从事新能源开发行业3年

以上， 除枞阳项目外，未

有其他代表性新能源开

发项目。

履约过程中未出现违

约情形。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3

平泰能源枞阳麻布

山20MW分散式风

电项目

安徽吉电新能源有限公

司

100人以上

从事新能源开发行业3年

以上，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下属企业， 行业经验丰

富，实力强大，未获悉其

代表性项目。

履约过程中未出现违

约情形。

注 册 资 本 ：

251221.41万元

4

阜 新 市 晶 步

100MW光伏发电

项目光伏区建筑 安

装工程专业分包项

目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2000人以上

新能源行业领军民营企

业，行业经验丰富。 行业

经验丰富， 实力强大，未

获悉其代表性项目。

履约过程中未出现实

质性违约情形。 注册

资本：745417.98万元

5

府 谷 宁 源 碛 塄

48MW分 散式风

电项目

华仪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1000人以上

新能源行业民营企业，行

业经验丰富。 行业经验丰

富， 未获悉其代表性项

目。

履约过程中未出现实

质性违约情形。 注册

资本：76000万元，总

资产403000万元，净

资产39000万元。

6

山东郯城优能博远

100MW风电项目

北京优能博远新能源有

限公司

100人以上

法国电力投资集团下属

企业。世界最大的电力投

资集团之一，行业经验丰

富，实力强大，未获悉其

代表性项目。

履约过程中未出现实

质性违约情形。 注册

资本：13000万元

（三）分包方人员数量、行业经验等情况如下：

分包方人员结构配置、行业经验、资金实力等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分包单位 作业面 人数 行业经验 资金实力

1

河南周口商水胡

吉22.8MW分散

式风电项目

河南珠峰玉龙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风机基础 8~45

公司成立于2018年10

月， 主要业绩有国家

电投东方能源新蔡5

万千瓦风电项目；卫

辉市后河镇50MW分

散式风电项目等

注册资本 1000万

元， 其分包业务均

正常开展， 未出现

因资金情况导致项

目严重违约的风

险。

西华县思委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道路施工 10-20

公司成立于2019年5

月， 主要业绩有西华

县光伏扶贫屋顶式项

目、 西华县乡村振兴

雨污管网工程

注 册 资 本 100 万

元， 其分包业务均

正常开展， 未出现

因资金情况导致项

目严重违约的风

险。

江苏凯超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集电线路、风

机吊装、开关

站

45~110

公司成立于2019年年

3月，电力施工总承包

三级资质。 主要业绩

有巨鹿漳河50MW风

电项目

注册资本 1000万

元， 其分包业务均

正常开展， 未出现

因资金情况导致项

目严重违约的风

险。

2

山西灵丘县

20+6MW�分散

式风电项目

山西华瑞恒泰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送出线路 /

公司成立于2015年，

主要业绩山西漳泽电

力 长 治 发 电 沁 县

20MW光伏扶贫发电

项目输变电工程施工

。

注册资本 5000万

元， 其分包业务均

正常开展， 未出现

因资金情况导致项

目严重违约的风

险。

朔州市诚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全场建安 20-85

公司成立于2016年，

主要业绩山西华电五

寨杏岭子100MW风

电项目风力发电机组

安装工程等。

注册资本 9238万

元， 其分包业务均

正常开展， 未出现

因资金情况导致项

目严重违约的风

险。

3

山东郯城优能博

远100MW风电

项目

朔州市诚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升压站建筑、

风电场道路、

送出线路及对

侧间隔改造

20~100

公司成立于2016年，

主要业绩山西华电五

寨杏岭子100MW风

电项目风力发电机组

安装工程等同上

注册资本 9238万

元， 其分包业务均

正常开展， 未出现

因资金情况导致项

目严重违约的风

险。

4

府谷宁源碛 塄

48MW分 散 式

风电项目

陕西中能昊阳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集电线路 30~65

公司成立于2020年7

月23日，公司业绩:陕

西新耀新寨47MW分

散式风电项目冈机基

础工程、 陕西新耀新

寨47MW分散式风电

项目升压站扩建工

程。

注册资金 1000万

元， 其分包业务均

正常开展， 未出现

因资金情况导致项

目严重违约的风

险。

陕西置能建工有限公

司

送出线路 35~65

公司成立于2009年3

月19日，公司业绩:榆

林110kV榆海线路、

陕西华电神木高家堡

一期99MW风电场工

程南区集电线路和箱

变安装工程等

成立于2009年3月

19日，注册资金1亿

元， 其分包业务均

正常开展， 未出现

因资金情况导致项

目严重违约的风

险。

5

平泰能源枞阳麻

布山20MW分散

式风电项目

河南得华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风机基础及箱

变基础

30-40

公司成立于2014年1

月13日， 代表业绩有

驻马店西平50MW风

电场项目基础分包工

程、 湖南八面山风电

场项目基础分包工程

成立于2014年1月

13日， 注册资 金

4000万元。 其分包

业务均正常开展，

未出现因资金情况

导致项目严重违约

的风险。

安徽皖源电力建设有

限公司

开关站及集电

线路

15-25

成立于2020年5月12

日， 近三年主要业绩

有：黄山黟县五宏425

线π入宏村110KV变

电站新建工程、 金寨

华西楼冲村光伏电站

35kV集电线路工程。

成立于2020年5月

12日 ， 注册资金

3000万元。 其分包

业务均正常开展，

未出现因资金情况

导致项目严重违约

的风险。

安徽皖源电力建设有

限公司

开关站10千伏

临时用电施工

10-20

成立于2020年5月12

日， 近三年主要业绩

有：黄山黟县五宏425

线π入宏村110KV变

电站新建工程、 金寨

华西楼冲村光伏电站

35kV集电线路工程。

成立于2020年5月

12日 ， 注册资金

3000万元。 其分包

业务均正常开展，

未出现因资金情况

导致项目严重违约

的风险。

河南点豪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风机及箱变吊

装

20-30

成立于2012年6月12

日， 近三年代表业绩

有： 国电广水吉阳山

50MW风电场风机安

装工程、 林州龙泉

50MW�风电项目风

机及箱变安装工程。

成立于2012年6月

12日 ， 注册资金

5160万元。 其分包

业务均正常开展，

未出现因资金情况

导致项目严重违约

的风险。

6

阜 新 市 晶 步

100MW光 伏发

电项目光伏区建

筑 安装工程专

业分包项目

江苏天目电力建设有

限公司

光伏区A标段

18MW 建 筑

安装工程

8-57

公司于 2018年 08月

03日成立，主要业绩：

积石山县 “十三五”

光伏扶贫追加项目、

东乡县 “十三五” 光

伏扶贫追加项目

注册资本：5000万

元， 其分包业务均

正常开展， 未出现

因资金情况导致项

目严重违约的风

险。

山西昊胜建设有限公

司

光伏区B标段

50MW 建 筑

安装工程

15-170

公司于 2011年 05月

11日成立， 主要新能

源项目业绩： 东方电

气东洞滩50MWp光

伏项目、 临县光伏扶

贫 项 目 第 二 标 段

62.97MW村级分布

式光伏扶贫电站。

注册资金10500万

元， 其分包业务均

正常开展， 未出现

因资金情况导致项

目严重违约的风

险。

湖北途森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架空集电线路

建筑安装工程

和光伏区A标

段 32MW 建

筑安装工程

15—117

公司于 2019年 11月

22日成立，主要业绩：

华 东 院 长 兴 一 期

20MWp渔光互补光

伏发电示范项目安装

工程。

注册资本：5000万

元， 其分包业务均

正常开展， 未出现

因资金情况导致项

目严重违约的风

险。

三、结合上述表格，相关方实际开发或承建上述项目的综合实力及风险应对能力等情况如下：

（一）从公司履约项目的业主方的角度来说，各业主方已经取得相关项目的开发权，其作为项目业主

方的法律形式完备，且在履约过程中未出现因业主方拖欠项目款，引起总包方拖欠公司项目款进而导致

项目构成实质性违约的情形，项目也未发生不可预期、无法抗拒及无法化解的风险，因此，我公司认为业

主方具备相应的开发实力及风险应对能力。

（二）从公司履约项目的总包方的角度来说，公司履约项目的总包方均为国内新能源行业央企，具备

很强的综合实力，在项目阶段性工作收尾阶段，均对项目的施工质量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也为发生

相关施工风险，因此，公司认为总包方具备相应的开发实力及风险应对能力。

（三）从商业合理性上来说，在新能源行业中，采用总分包业务模式的有中国能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协鑫能源工程有限公司等主体，公司现有的业务模式是

新能源行业国央企及民营企业普遍采取的业务合作模式。 公司现有履约项目均是采用此种业务合作模

式，且未发生项目履约过程中实质性违约、项目并网失败等情况，未发生无法应对的相关风险，因此，公司

认为公司相关项目具备商业合理性。

会计师回复：

一、会计师的核查过程

天龙光电公司本报告期经审计的营业收入317,170,709.83元，其中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139,511,752.15元，营业收入扣除后的金额177,658,957.68元，针对营业收入扣除我们实施的核查程序

有：

1、 获得天龙光电公司营业收入扣除明细并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

号—业务办理》第三节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逐项进行比对，在项目组内部会议、质控会议讨论列报的适

当性。

2、实施三级质控复核以确保应当扣除的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如出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包装物，销售材料，用材料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经营受托管理业务等实现的收入均已扣除。

3、项目组取得天龙光电公司报告期内主要施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初设文件，将天龙光电

公司的施工收入与设备销售收入与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初设文件中的概预算进行比较，以判断是否存在显

失公允的交易。

4、将天龙光电公司报告期内主要施工项目的毛利率与市场公开行业信息进行比对，对于毛利率较明

显高于市场行业信息或较明显低于市场行业信息的项目，询问管理层原因及合理性，通过项目踏勘、检查

相关文件、访谈包括项目业主、总包方、分包方等核实原因及合理性，审慎评价是否涉及显失公允的交易

或是否形成稳定的业务模式。

5、 聘请第三方造价工程师机构对于天龙光电公司报告期内主要施工项目工程承包合同价格与行业

内造价指标进行调查评价并发表专业意见，评价第三方专家意见的合理性，对于专业意见的结果进行分

析评价并考虑是否涉及营业收入扣除。

6、项目组对天龙光电公司报告期内主要施工项目进行现场踏勘，检查合同及施工组织文件，包括进

度结算文件、质量整改文件、安全技术交底文件、工作汇报文件、会议纪要、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措施报审

表、项目管理制度文件、项目开工记录、项目并网验收记录（如适用）、材料进场验收单、设备运输、交付与

开箱验收单、现场项目管理团队履历、保险关系、工作记录等，以核实其商业合理性。

7、聘请第三方造价工程师机构对于天龙光电公司报告期内主要施工项目进行现场踏勘，调查项目的

合同情况、工程资料情况、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合同履约情况并提示调查结果，问询造价工程师天龙光电

公司的施工组织模式是否是行业内独有的还是普遍存在的，以判断其商业合理性。

8、与天龙光电公司的实控人股东、治理层、管理层讨论未来的业务规划，讨论企业是如何构建业务拓

展能力、业务履约能力及核心竞争力，问询实控人股东是否仍存在同业竞争，原业务拓展团队及履约团队

是否已全部转入到天龙光电公司并由天龙光电公司进行直接管理。问询管理层报告期内主要项目的开发

负责人，检查其工作履历情况并评价其胜任能力。

二、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一）我们认可天龙光电公司的新能源电站建筑安装施工业务在基本面上已具备稳定的业务模式的

判断，但对于造价工程师评价合同价格高于指标水平的项目，我们没有足够的观察期能够合理判断企业

可以通过辅助开发等增值服务手段持续性的获得高于指标水平的合同价格的能力， 因此对于此类项目，

我们认可天龙光电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将商水项目、郯城项目、府谷项目列报于未形成稳定业务模式并

予以营业收入扣除的判断。

我们认可天龙光电公司除商水项目、郯城项目、府谷项目外，其他项目已具备稳定的业务模式的理

由：

（1）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第三节营业收入扣除：

三、中介机构核查要求：“（四）会计师事务所在判断是否形成稳定业务模式时，至少应当关注以下内容：

该项业务是否具有完整的投入、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是否能够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以及所产生的

收入；该项业务模式下公司能否对产品或服务提供加工或转换活动，从而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提升；该

项业务是否对客户、供应商存在重大依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公司对该项业务是否已有一定规模的投

入，公司是否具备相关业务经验。 ”

通过我们对天龙光电公司执行的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现场探勘、聘请第三方

造价工程师机构进行现场踏勘；现场检查合同及施工组织文件，聘请第三方造价工程师机构调查项目的

合同情况、工程资料情况、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合同履约情况并提示调查结果；访谈项目业主方、总包方、

分包供应商；访谈治理层、管理层及项目履约人员；函证客户及供应商；复核项目收入成本核算；了解履约

人员及市场开发人员职务履历及行业经验等核查程序。 我们确定：天龙光电在新能源电站建安施工业务

和运维业务中，具备完整的投入、加工处理和产出能力；天龙光电公司有能力独立计算各施工和运维项目

的成本费用和产生的收入；天龙光电公司各施工项目基本处于工程总承包或专业总承包，我们确定天龙

光电公司在施工项目过程对各项资源进行了重大整合，实现了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提升；天龙光电公司报

告期内主要施工项目中，枞阳项目和灵丘项目同受大有控股有限公司控制，占报告期内合并收入30.52%，

商水项目占报告期内合并收入的31.93%，未见对单一客户或单一项目的重大依赖；天龙光电公司本期采

购业务中，向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风机5,427.00元，占报告期内合并成本的19.78%，向洁绿重工有

限公司采购塔筒2,662.24元， 占报告期内合并成本的9.70%， 向江苏保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采购塔筒1,

327.44元，占报告期内合并成本的4.84%，未见对单一供应商存在重大依赖；天龙光电公司在实施新能源

建安施工过程中投入了资金、人力及平台管理，经我们了解开发部门与工程履约部门人员履历及施工现

场走访，公司具备相关业务经验。天龙光电公司的新能源电站建安与运维业务至少满足自律监管指南第1

号中关于稳定业务模式的判断要求。

（2）我们从时间与业务增长率的角度去判断天龙光电公司的是否具备稳定业务模式。天龙光电公司

在营业收入扣除前， 新能源电站建安施工业务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648.04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30,953.54万元，2022年度在手未完成施工合同65,048.56万元（含税），天龙光电公司营业收入扣

除后金额2020年度、2021年度分别为7,342.14万元和17,765.90万元，我们没有稳定性的时间参数标准的

参考指南，但我们至少观察到，天龙光电公司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以相对稳定的方式在开展同类型

的业务。

（3）我们从市场开发角度去判断天龙光电公司是否具备稳定的业务模式。 对于造价工程师评价合

同价格高于指标水平的项目，我们无法量化开发取得这些项目是由于提供了辅助开发等附加值服务起

决定性作用、还是依赖于市场竞争能力以外的其他要素，因此我们认可天龙光电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

予以营业收入扣除的判断，我们尚缺少足够的观察期来判断天龙光电公司是否能够持续性的取得合同

价格高于指标水平的项目。 对于造价工程师评价合同价格低于指标水平的项目，如本问询函回复问题

一、（四）4、所述，在公平市场竞争环境或不公平但公开的市场环境下，一般性的公司是否存在持续获

得稳定业务的能力，我们未发现存在天龙光电公司无法逾越的行业政策壁垒、行业技术壁垒、资源壁

垒，因此，我们认同天龙光电公司对于造价工程师评价合同价格低于指标水平的项目已具备稳定的业

务模式的判断。

（二）报告期内主要项目合同收入、合同成本、合同毛利率、报告期内收入、成本、毛利率、关联方关系

及造价工程师机构的对总包合同价格调查意见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度

收入

2021年度

成本

2021年度

毛利率

关联方关系 造价工程师对合同价格意见

商水项目

10,

126.76

7,752.71 23.44% 无

分包合同价格为11,216.23万元，按指标

计算相关工程价格为8,427.23万元。

枞阳项目 8,276.24 7,343.54 11.27%

控股股东12个月内控制的原

孙公司

合同价格为11,588.02万元，按指标计算

相关工程价格为12,438.33万元。

灵丘项目 1,403.53 1,267.38 9.70% 控股股东控制的孙公司

分包合同价格为17,130.70万元，按指标

计算相关工程价格为17,455.36万元。

府谷项目 3,085.30 2,530.42 17.98%

关联自然人担任高管的关联

公司12个月内控制的原孙公

司

施工承包合同价格为5,152.98万元，按

指标计算相关工程价格为4,656.92�万

元。

郯城项目 512.93 431.22 15.93% 无

合同价格为16,479.44万元，按指标计算

相关工程价格为12,854.68万元。

阜新项目 7,091.82 7,175.97 -1.19% 无

合同价格为15,315.63万元，按指标计算

相关工程价格为16,483.23万元。

合计

30,

496.58

26,

501.24

13.10%

注：造价工程师选取两大国有发电集团发布的工程造价指标为基础进行指标计算参考。

由于新能源电站行业各上市公司的运营模式差异较大，存在着开发、建设、转让、运营、运维诸多模式

组合，行业可比参考性有限，我们查找到4家形式较接近的上市公司：

单位：万元

类别及公司

2021年度 2020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工程承包与勘测设计

（中国电建）

37,298,

837.53

33,224,

875.71

10.92%

33,237,

582.29

29,314,

340.53

11.80%

总承包工程 （永福股

份）

126,213.86 106,261.20 15.81% 62,686.76 53,579.88 14.53%

光伏电站系统集成（能

辉科技）

54,680.73 39,825.29 27.17% 36,485.17 27,053.08 25.85%

光伏电站EPC业务 88,926.00 88,727.39 0.22% 64,210.19 61,509.84 4.21%

平均毛利率 13.53% 14.10%

从上表看出， 天龙光电公司的平均毛利率为13.10%， 与参考对象2021年度平均水平13.53%较为接

近。 其中，高于平均毛利率水平的项目有商水项目23.44%，府谷项目17.98%、郯城项目15.93%，经造价工

程师意见，以上三个项目，合同价格高于指标水平，因此，我们推论合同价格可能是毛利率较高的比较重

要内在动因之一；对于以上三个项目，我们认可天龙光电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予以营业收入扣除的判断，

我们尚缺少足够的观察期来判断天龙光电公司是否能有足够稳定的模式来持续获得合同价格高于指标

水平的新能源电站建设项目。

对于公允性的判断：①我们从造价工程师对合同价格意见角度出发来判断公允性，存在商水项目、府

谷项目、郯城项目合同价格高于指标水平，我们通过走访项目现场、访谈业主、总包、分包商、获取业主声

明及会议纪要、与第三方专家进行沟通、检查完工工程结算文件等方式，了解到这三个项目都不同程序的

提供了协调土地征迁及证照办理、协助环水保验收等辅助开发服务，构成了相对独特的竞争优势与增值

服务，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观察期来评价这种辅助开发模式的持续性，但经执行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以

上三个项目显失公允。 ②我们从毛利率的角度出发来判断公允性，存在商水项目、府谷项目、郯城项目高

于参考毛利率水平，同第①点原因，三个项目均存在辅助开发服务，我们未发现以上三个项目显失公允。

③我们从关联方角度出发来判断公允性，存在枞阳项目、灵丘项目、府谷项目。 判断关联方交易是否公允

通常采用的是“市场比价法” 和“成本+合理利润法” ，对于“市场比价法” ，由于建设工程缺乏活跃公开

市场比较，我们采用造价师对指标文件比价，对于“成本+合理利润法”我们采用毛利率比较法，经两种比

较办法，我们未发现关联交易显失公允。 府谷项目除①、②所提及的原因使合同价格和毛利率略高于指标

水平和平均毛利率外，由于该项目关联双方均为上市公司，且没有重大的合同价格或毛利率偏离，我们也

未发现关联交易显失公允。

（三）对于天龙光电公司工程施工模式的商业合理性判断，我们从两方面进行判断：

1、天龙光电公司的项目运营模式是否独有且与行业模式存在较大差异？

①在我们对施工项目走访过程中，我们观察到，许多EPC承包单位、PC承包单位也均以提供施工组织

管理为主，其中绝大多数是大型上市公司或大型国有企业，其模式未见与天龙光电公司存在重大差异。

②我们咨询了造价工程师，天龙光电公司的施工运营方式是否为行业内较为罕见或不普遍的，造价

工程师认为，该种施工组织模式还是较为常见的。

由于天龙光电公司的项目运营模式在行业内是普通存在的，我们没有发现明显缺乏商业合理性。

2、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进行判断。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第三节：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二：营业收入具体

扣除项、（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是指未导致未来现金流发生显著变化等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

的收入。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1

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时间分布或金额

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经核查，天龙光电公司新能源电站建筑安装施工组织模

式不存在该特征。

2

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易产生的收入。 如以自我交易的方

式实现的虚假收入， 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或其他方法构

造交易产生的虚假收入等。

经核查，天龙光电公司新能源电站建筑安装施工组织模

式不存在该特征。

3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生的收入。 不存在，详见二（二）相关回复。

4

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价或非交易方式取得的企业

合并的子公司或业务产生的收入。

不适用。

5 审计意见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收入。 不适用。

6 其他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经核查，我们没有发现天龙光电公司新能源电站建筑安

装施工组织模式明显缺乏商业合理性。

3.� 报告期末，公司未结案的诉讼案件主要有：内蒙古晟纳吉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纳

吉” ）于2021年4月起诉公司，请求公司返还货款1,635万元，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公司经咨询专业律师

意见，认为晟纳吉的诉讼请求整体得到法院支持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未确认预计负债；针对盛融财富案件

部分投资者的起诉，法院判决公司对盛融财富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履行支付义务，公司最高偿付义

务为3,974万元，已计提预计负债及赔付金额合计2,815.67万元。

（1）请补充说明晟纳吉相关诉讼截至目前案件的审理进展，相关鉴定工作进展和结论，结合公司货

物交付验收情况、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等说明判断无需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日，结合公司获取的相关文件信息，晟纳吉案件进展情况如下：

2015年7月31日，内蒙古晟纳吉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纳吉” ）与天龙光电签订《设备采

购及供应协议》（以下简称“《设备采购协议》” ），约定晟纳吉向天龙光电采购33台DRF-85直拉式单晶

炉，总价1815万元。 2015年12月30日，天龙光电向晟纳吉交付部分设备，剩余设备于2017年11月交付完

毕。2016年3月，晟纳吉支付90%货款，即1635万元。2017年11月17日，晟纳吉与天龙光电双方代表签署了

《产品交验合格证明书》。

2020年11月9日，晟纳吉作为原告以天龙光电为被告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产品质

量为理由请求判令解除晟纳吉与天龙光电签订的 《设备采购及供应协议》， 天龙光电返还晟纳吉货款

1635万元。

2021年4月23日，天龙光电作为反诉原告（本诉被告）以晟纳吉为反诉被告（本诉原告）向常州市金

坛区人民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晟纳吉向天龙光电支付质保金1,800,000元，并向天龙光电赔偿逾期

付款损失271,346.25元（暂计至2021年4月21日）。

2021年5月27日，案件召开第一次庭审。

2021年7月19日，晟纳吉公司向法院申请对设备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进行司法鉴定。

2021年7月28日，公司向法院提出不准予晟纳吉公司申请鉴定的书面意见。

2021年8月10日，法院决定准予晟纳吉公司的鉴定申请。

2021年8月23日，经法院摇珠确定江苏华碧微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作为本案鉴定地首选机构。

公司、晟纳吉、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及法院工作人员先后三次到设备现场开展鉴定工作，具体情况如

下：

2021年10月13日，第一次开展鉴定工作，由法院、鉴定机构、公司及晟纳吉各委派一人，经四方讨论，

确定了四方分别选定一台设备作为鉴定样本并确定了鉴定流程，我方提出用于拉晶试验的原材料等必须

符合我方原有的用于生产拉晶产品的质量，方能开展鉴定工作。

2021年12月9日，第二次开展鉴定工作，鉴定机构、公司及晟纳吉委派人员到现场检查机器设备情况，

并对现场进行拍照。 鉴定机构提出鉴定的具体事项要求，由于设备损耗严重且进行了不当位移，公司提

出，如进行鉴定，晟纳吉须将设备恢复原状，方能具备鉴定条件。

2022年1月22日，第三次开展鉴定工作，鉴定机构、公司及晟纳吉再次委派人员到现场，晟纳吉要求公

司维修维护、更换设备配件。 公司认为公司没有更换配件的义务，且公司已转型，不再生产相关配件。

因涉案设备经晟纳吉公司长达四年的使用、不当拆除、移位、单方改造以及受全国疫情影响，司法鉴

定工作至今仍处于准备阶段，未进行正式鉴定。 鉴定工作尚未完成，未有相关鉴定意见。

二、该案件经金坛区人民法院开庭后，司法鉴定工作至今仍处于准备阶段，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其

原因为：

（一）针对该事项，公司代理律师已出具法律备忘录，其认为：基于案涉设备因晟纳吉公司的长达4年

使用、不当拆除、移位、单方改造等行为已造成不可恢复之损坏的事实，案件所涉设备已无法恢复至交付

时的状态，因此本案鉴定材料已不存在，晟纳吉公司申请鉴定“当前设备无法生产出合格无位错单晶硅

棒”之事项与其拟证明的“案涉设备交付时存在质量瑕疵”之事实既无关联，亦从客观上无法实现。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的规定，当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履行或有事项相关义务导致经济利益流出的可能性，根据新会计

准则的相关解释，通常按照下列情况加以判断：当事项发生的概率区间为大于95%但小于100%时，将结

果的可能性定义为“基本确定” 。 当事项发生的概率区间为大于50%但小于或等于95%时，将结果的可能

性定义为“很可能” ;当事项发生的概率区间为大于5%但小于或等于50%时，将结果的可能性定义为“可

能” ;当事项发生的概率区间为大于0但小于或等于5%时，将结果的可能性定义为“极小可能” 。

综上所述，根据准则规定及相关解释，履行与或有事项相关的现时义务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

能性超过50%但小于或等于95%时，可以确认该预计负债。 该案件正处于一审审理的司法鉴定程序中，公

司赖于律师的专业判断，该案件败诉的可能性较小，达不到《企业会计准则》中“很可能” 的概率，因此未

计提预计负债。

（2）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对盛融财富案件计提预计负债的核算过程及依据，截至目前投资者起诉情况

及其核查方式，结合案件的具体进展及赔偿风险说明是否已充分计提预计负债。

公司回复：

一、该案件计提预计负债的核算过程、依据及投资者起诉情况如下：

（一）2013年10月29日，公司与盛融财富投资基金（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融财富” ）签订了

《基金股权回购担保合同》， 公司对盛融财富与湖南天利恩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资合作的新疆天利

恩泽鄯善县红山口一期22.6MW光伏发电项目为期12个月的建设基金回购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

为人民币7,000万元。 湖南天利恩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新疆天利恩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对公司提供的反担保，该项反担保系公司进行前述担保的前置条件。 截至报告

日，盛融财富未配合落实对公司反担保措施，新疆天利恩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未按协议约定质

押给公司，按照原先与盛融财富签订的合约，担保前置条件不成立，盛融财富未履行合约。 公司已于2015

年1月29日向盛融财富发出律师函，以上述原因为由，要求解除担保合约。 2015年2月4日，公司律师收到

盛融财富法律顾问发来的律师函，对公司委托律师发出的单方解约的律师函，盛融财富不同意公司解约。

该案中被告盛融财富负责人龚锐锋已于2017年6月22日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成立，并已查封扣押

房屋，待该房屋变价后，按比例发还各投资人，余款继续向龚锐锋追缴后，发还投资人。 根据公安部门提供

的报案人清单，盛融案报案人73起，涉及本金119,228,250.00元。公司应对起诉人涉案本金的三分之一及

对应的诉讼费承担支付义务。 基于案件的复杂性，公司对自身的赔偿责任只认可明确提起民事诉讼的投

资人，并根据提起诉讼的金额，在收到起诉书的时点，确认相应的预计负债。

（二）根据以前年度一贯的会计处理方法，公司本报告期计提预计负债610.78万元，截至目前，共有

51名投资人起诉公司或与公司达成和解。该51名投资人诉讼金额合计28,498,717.10元，经与部分投资人

达成和解，实际共计支付28,156,666.58元，截至回函日，应支付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详见附表）。 如发

生有其他51名之外的投资者起诉公司要求赔偿，则公司将继续计提预计负债，报告期内，公司未有其他投

资者起诉公司的情形。

二、结合该案件的具体进展及赔偿风险情况，公司认为已充分计提预计负债，具体理由如下：

（一）盛融公司通过新疆天利恩泽于2014年2月支付我公司合计1000万元款项，根据根据国浩律师

事务所律师的专业意见，“如新疆天利恩泽要求天龙光电返还其于2014年2月12日支付的合计1000万元

款项的，其债权主张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如新疆天利恩泽要求天龙光电返还前

述1000万元款项的，天龙光电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

（二）盛融案涉案金额为3,974.27万元，已计提预计负债及赔付金额合计2,815.67万元，目前，未起

诉的涉案本金3641.8万元， 涉及赔付金额为1213.93万元， 与盛融案相关的新疆天利恩泽预付工程款1,

000.00万元可弥补公司的潜在亏损，最大损失风险敞口为213.93万元。 根据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的专业

意见，盛融案诉讼时效应自2019年7月19日开始起算至2022年7月18日止，截至回函日，诉讼时效不足两

月，且公司尚无其他投资者起诉公司。 考虑到诉讼时效即将到期，盛融案的赔偿风险较低，公司认为该案

件的预计负债已经计提充分。

盛融案有关的预计负债计提及支付明细

单位：元

预计负债计

提时间

序号

投资人（权利

人）

判决金额 实际支付金额 实际支付与判决差异原因

2018年

1 朱倩倩 158,333.33 169,367.00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2 顾颂华 296,666.67 320,866.00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3 应坚辉 158,333.33 161,996.00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4 吴蔚（男） 819,000.00 819,000.00 ---

5 尹鹏飞 724,500.00 747,979.00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6 吴蔚（女） 166,666.67 170,471.00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7 何传惠 567,000.00 586,395.00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8 杨银生 315,000.00 327,805.00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9 文狄 626,666.67 647,413.00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10 潘航 441,000.00 456,993.00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11 鲁晓丹 940,000.00 968,267.00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12 徐菁 1,253,333.33 1,289,120.00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13 刘光陵 221,666.67 225,149.67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14 王春华 630,000.00 651,210.00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15 赵宝兰 415,333.33 422,624.33 公司承担了诉讼费

2020年

16 梁明荣 315,000.00 306,314.45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17 王晶 315,000.00 306,314.45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18 张柯 973,166.60 946,333.81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19 李艳隽 190,000.00 184,760.35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20 陈钟萍 940,000.00 914,081.93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21 欧阳少冰 315,000.00 306,314.45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22 张娟 315,000.00 296,344.72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23 张营 535,500.00 503,785.92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24 段小丽 380,000.00 369,521.7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25 黎伟明 315,000.00 306,314.45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26 王延平 158,333.00 153,966.54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27 周桂珍 340,083.33 330,705.82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28 李春莲 315,000.00 306,314.45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29 吴晓英 819,000.00 796,417.97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30 李晓辉 315,000.00 306,314.45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31 成东 940,000.00 914,081.93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32 吴晓莉 4,780,333.30 4,680,332.54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33 陈东艺 253,333.00 253,333.00 ---

34 刘兴安 158,333.33 158,333.33 ---

35 戴湘林 409,459.05 389,148.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36 吴建平 566,943.30 538,820.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37 武树森 314,968.50 299,344.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38 黄召群 314,968.50 299,344.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39 李常度 377,962.20 359,213.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2021年

40 高芳 1,817,333.33 1,791,890.66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41 关新 315,000.00 310,590.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42 廖羽 315,000.00 310,590.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43 刘会军 472,500.00 465,885.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44 马那 158,333.33 155,300.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45 易丝 158,333.33 156,116.66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46 衣林 940,000.00 926,840.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47 朱一凡 504,000.00 496,944.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48 黄丽玉 315,000.00 283,500.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49 梅凤姣 158,333.00 142,499.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50 王前 319,000.00 308,700.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51

优士创新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

635,000.00 617,400.00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合计 28,498,717.10 28,156,666.58 与投资人和解，少支付

（3）请核实报告期末是否存在其他对公司影响较大的诉讼仲裁事项，如是，请补充说明相关事项的

进展，并结合你公司应当或可能承担的责任金额说明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请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采取的核查方式和过程。

公司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尚未结案的诉讼及仲裁事项如下：

序号 原告 被告 金额（单位：万元） 案由 备注

1 戴建中 常州盛有公司 14.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2 苗强 常州盛有公司 16.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3 王剑平 常州盛有公司 24.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4 常州盛有公司 陈辉 4.6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5 常州盛有公司 孙立纲 6.3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6 常州盛有公司 王剑平 24.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7 常州盛有公司 徐海波 13.8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8 常州盛有公司 苗强 16.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9 常州盛有公司 戴建中 14.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10 朱静 天龙光电公司 14.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11 天龙光电公司

刘玉霞、高明、扬州天晟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股东抽逃出资

案

一审败诉，公司上

诉，二审程序中。

12 天龙光电公司 张建元、苏森昌 480.00

股东抽逃出资

案

审理中

13 内蒙古晟纳吉 天龙光电公司 1,635.00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14 朱銮妹 天龙光电公司 212.00 执行异议之诉

公司胜诉，正在执行

过程中。

15 天龙光电公司 江阴市润鑫机械有限公司 50.52 执行纠纷案件 案件执行中

上述案件中， 第1至10项为劳动仲裁案件， 公司根据仲裁结果及相关纠纷情况已经计提了相应的负

债，第11、12、14、15四个案件公司皆为原告，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其均不会导致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不

会导致公司计提预计负债。除上述作为被告方的第13项晟纳吉案件外，未有其他公司作为被告方的、对公

司影响较大的诉讼仲裁事项。 结合国浩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对晟纳吉案件判决结果的预判及年度审计机

构对晟纳吉案件预计负债计提的专业意见，晟纳吉案件目前尚无须计提预计负债。 因此，公司认为，报告

期内公司预计负债的计提充分、合理。

会计师回复：

一、会计师的核查过程

1、通过查阅全国法律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法律网站，了解近三年天龙光电公司未决诉讼

事项，并与管理层讨论各诉讼事项的进展，了解管理层的估计与判断。

2、 项目组提请聘任第三方专业律师机构对天龙光电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近三年 （2019年1月1日至

2022年4月20日）的涉诉案件进行检索梳理，列示未结案诉讼案件并提示诉讼风险。

3、对于天龙光电公司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进行项目组内部、质控会会议等广泛的讨论，审慎制定审

计对应方案。

4、查阅涉诉事项的历史文件，包括合同、银行回单、验收记录、发票、了解诉讼事项的形成过程。

5、获取涉诉事项的庭审资料（如适用），包括起诉文书、裁决文书（如适用）、和解文书（如适用）、庭

审抗辩双方证据类文书，阅读庭审记录，对诉讼案件的详情、进展进行解读。

6、访谈诉讼律师和公司内部法务部，获取律所的法律备忘录（如适用），了解未形成文字记录的其他

细节情形。

7、访谈诉讼对方控制人（如可行）、访谈鉴定机构（如可行）、走访诉讼对方企业或争议事项现场（如

可行）。

8、要求天龙光电公司聘请专业法律机构对本年度会计师关注的涉诉事项进行专业判断并发现《法律

意见书》。

9、项目组提请聘任第三方专家律师机构对天龙光电公司聘请的专业法律机构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进行复核，复核其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客观性及发表的法律意见恰当性。

10、沟通和评价第三方律师专家的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客观性及意见形成的考虑过程。

二、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一）关于晟纳吉公司质量诉讼案件，我们检查了双方2015年7月签订的销售合同、送货单、2016年3

月收款90%的银行回单、2017年11月最终交验合格证明书、收入确认凭证及发票等；我们查阅了晟纳吉公

司提交的民事诉状及提交的证据目录和文件，对案件进行初步解读；我们访谈了诉讼律师并获得法律备

忘录，了解其陪同质量鉴定机构对案涉设备的现场勘验过程、案涉设备的现场照片、案涉设备的保管状态

及对诉讼事项的看法，从现场勘验资料及诉讼律师意见上：“案涉设备因晟纳吉公司长达4年使用，不当拆

除、移位、单方改造等行为已造成不可恢复之损坏事实。” ；我们访谈公司法务部了解诉讼双方历史关系及

其他背景信息；电话访谈晟纳吉公司控制人周俭并希望走访晟纳吉公司，但周俭以一切以法院判决结果

为由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及提供配合；在未出具判决结果前，我们不能对法官或鉴定机构进行访谈以避免

妨碍司法公正。

依据《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天龙光电相关其他应收款、预收款及诉讼、仲裁案件的法律意见

书》：“本所律师认为，鉴于本案中鉴定机构尚未出具鉴定报告，法院须根据鉴定结果并审理后才能认定

相关事实，其最终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晟纳吉与天龙光电已于2017年11月17日签署了《产品交验

合格证明书》并且设备已安装、调试并投入使用，且晟纳吉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设备采购协议》项

下设备的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或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晟纳吉要求法院判决解除《设备采

购协议》并要求天龙光电返还全部货款1635万元的诉讼请求的合同和法律依据不足，晟纳吉的两项诉讼

请求整体得到法院支持的可能性很小。”项目组的第三方专家法律机构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对法

律意见书中内蒙古晟纳吉公司与天龙光电公司诉讼案件结论性意见持赞成意见。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十三条 企业不应当确认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或有

负债，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

实；或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或该义务的

金额不能可靠计量。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应用指南》：“二、（二）履行该义务很

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通常是指履行与或有事项相关的现时义务时，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

能性超过50%。 ”

经我们执行以上审计程序并依据律师专家的结论，我们认可晟纳吉公司的质量诉讼案件导致经济利

率流出企业的可能性不超过50%，不应当确认或有负债，我们认可天龙光电公司对晟纳吉质量诉讼案未

确认预计负债的判断。

（二） 关于盛融案期末没有进一步确认预计负债， 我们检查了 《鄯善20MW光伏电站项目合作协

议》、《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担保承诺书》、《基金股权回购担保合同》、《委托全权管理项目工程协

议》、新疆天利恩泽收款凭单、天龙光电催款函、盛融案刑事判决书；访谈公司管理层及法务部，了解案件

详情，以前年度会计处理方法；获取并查看了目前盛融案起诉人针对公司的起诉文书和法院的判决文件；

查看盛融案相关记账凭证及银行流水付款证明等支持性文件；查看公司历史对盛融案的公告及其他公开

信息。

经过我们了解，盛融案是否需要进一步确认预计负债，对两个关键事项的判断是重要的，一是盛融案

的最后诉讼时效；二是天龙光电公司收到的预收工程款是否有返还义务。

依据《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天龙光电相关其他应收款、预收款及诉讼、仲裁案件的法律意见

书》：“本所律师认为，与盛融财富签订合伙协议、对盛融财富作为管理人的鄯善发电项目光伏基金进行

投资的投资人要求天龙光电对投资人的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自2019年7月18

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9年7月19日至2022年7月18日。 ”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2022年4月25日),如新疆天利恩泽要求天龙光电返还其于2014年2月12日支付的合计1000万元

款项的，其债权主张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如新疆天利恩泽要求天龙光电返还前

述1000万元款项的，天龙光电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

项目组的第三方专家法律机构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认为：“诉讼时效应从2019年7月19日开

始起算至2022年7月18日止，但鉴于诉讼时效的复杂性，如果债权人存在其他可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止、中

断情况，则诉讼时效可能重新计算。 ”“本所律师对法律意见书中关于公司可以不履行偿还义务的结论持

赞成意见，但认为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据并不充分，没有解除合同的相关证据，因此无法确定诉讼时效的起

算点，但基于保证责任的追偿权和抵销权，公司可以不返还预付款。 ”

经执行以上审计程序，盛融案总执行标的金额为3,974.27万元，已计提预计负债及赔付金额合计2,

815.67万元（其中涉案标的金额2,792.55万元，其余为诉讼费用），与盛融案相关的新疆天利恩泽预付工

程款1,000.00万元可弥补天龙光电公司的潜在亏损，最大损失风险敞口为181.72万元。 因此，考虑到以前

年度会计处理的一贯性原则及诉讼时效临近结束，2022年度1-4月全部赔付款均已支付， 且没有收到新

的诉讼请求，尚未提起的诉讼潜在造成的损失超过最大损失风险敞口的可能性很小，我们认可天龙光电

公司对盛融案期末无需进一步确认预计负债的判断。

（三）依据项目组的第三方专家法律机构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调查报告》，以下案

件审理中未结案：

序号 原告 被告 金额（单位：万元） 案由 备注

1 戴建中 常州盛有公司 14.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2 苗强 常州盛有公司 16.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3 王剑平 常州盛有公司 24.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4 常州盛有公司 陈辉 4.6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5 常州盛有公司 孙立纲 6.3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6 常州盛有公司 王剑平 24.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7 常州盛有公司 徐海波 13.8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8 常州盛有公司 苗强 16.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9 常州盛有公司 戴建中 14.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10 朱静 天龙光电公司 14.00 劳动争议 审理中

11 天龙光电公司

刘玉霞、高明、扬州天晟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股东抽逃出资

案

审理中

12 天龙光电公司 张建元、苏森昌 480.00

股东抽逃出资

案

审理中

13 内蒙古晟纳吉 天龙光电公司 1,635.00 买卖合同纠纷 审理中

14 朱銮妹 天龙光电公司 212.00 执行异议之诉 审理中

15 天龙光电公司 江阴市润鑫机械有限公司 50.52 执行纠纷案件 案件执行中

同时，我们也关注天龙光电公司有较多的劳动仲裁事项，我们担心存在潜在的劳动诉讼，我们要求企

业委托律师事务所对劳动仲裁事项进行调查并发表专业法律意见。

依据《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天龙光电相关其他应收款、预收款及诉讼、仲裁案件的法律意见

书》：“本所律师认为，在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上述与天龙光电及其子公司常州盛有解

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或劳动关系的45名离职人员中，除已经申请劳动仲裁的王芳、朱静等14人以及公司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马翠翠等1人外， 不存在天龙光电及其子公司常州盛有可能应向其他离职人员支付经

济补偿金的潜在风险。 ”

经执行以上审计程序及复核程序，天龙光电公司于年度报告中不存在未披露的较大的诉讼事项。

律师回复：

（一）请补充说明晟纳吉相关诉讼截至目前案件的审理进展，相关鉴定工作进展和结论，结合公司货

物交付验收情况、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等说明判断无需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及合理性。

1、请补充说明晟纳吉相关诉讼截至目前案件的审理进展

2015年7月31日，内蒙古晟纳吉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纳吉” ）与公司签订《设备采购及

供应协议》，约定晟纳吉向公司采购33台DRF-85直拉式单晶炉，总价1815万元。 2015年12月30日，公司

向晟纳吉交付部分设备，剩余设备于2017年11月交付完毕。 2016年3月，晟纳吉支付90%货款，即1635万

元。 2017年11月17日，晟纳吉与公司双方代表签署了《产品交验合格证明书》。

2020年11月9日，晟纳吉作为原告以公司为被告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产品质量为理

由请求判令解除晟纳吉与公司签订的《设备采购及供应协议》，公司返还晟纳吉货款1635万元。

2021年4月23日，公司作为反诉原告（本诉被告）以晟纳吉为反诉被告（本诉原告）向常州市金坛区

人民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晟纳吉向公司支付质保金1,800,000元，并向公司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71,

346.25元（暂计至2021年4月21日）。

2021年5月27日 ，案件召开第一次庭审。

2021年7月19日，晟纳吉公司向法院申请对设备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进行司法鉴定。

2021年7月28日，公司向法院提出不准予晟纳吉公司申请鉴定的书面意见。

2021年8月10日，法院决定准予晟纳吉公司的鉴定申请。

2021年8月23日，经法院摇珠确定苏州华碧微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作为本案鉴定地首选机构。

2、相关鉴定工作进展和结论

2021年8月23日，经法院摇珠确定苏州华碧微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作为本案鉴定地首选机构。

2021年10月13日，公司随同鉴定机构前往设备所在地———晟纳吉公司内，开展首次鉴定会议。

(上接B079版)

(下转B081版)


